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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屆金牌農村競賽選拔計畫 

一、 宗旨： 

為樹立臺灣農村典範使農村社區發展有所依循，期透過兩階段競賽選

拔機制，促進中央及縣(市)政府合作投入農村發展，激發農村社區居民的榮

譽感及向心力，提升農村社區彼此相互學習風氣，營造農村特色風貌，邁

向農村多元永續發展之核心目標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三、 協辦單位：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、臺德社會經濟協會 

四、 報名資格： 
(一) 參賽範圍：全國農村。以位於非都市土地，村里行政區域或社區範圍

為原則，必要時得以共同生活圈為範圍，並得包括都市計畫或國家公

園區域內之農村。 

(二) 參賽單位：以政府立案之在地組織或農民團體，必要時得為村、里辦

公處報名；同一參賽範圍，以協調一組織報名參賽為原則，參賽單位

不得重複報名。  

五、 競賽程序： 

本競賽為兩階段競賽，第一階段為縣市初賽，第二階段為全國決賽。

於縣市初賽勝選之縣市金牌農村(以下簡稱縣市金牌)，將取得代表縣(市)政

府參加全國決賽資格，爭取第二階段全國決賽金牌農村之榮譽。 

(一) 第一階段 - 縣市初賽 

1. 參賽報名方式 

依據各縣市報名辦法及規範，於開放報名時間內，繳交資料完成報名。

各縣(市)政府競賽活動相關資訊，請至「第一屆金牌農村競賽選拔活

動網站」。 

2. 初賽評審流程 

(1) 評審時間：評審執行時間由各縣(市)政府訂定，惟各縣(市)政府需

於 106 年 8 月 18 日(星期五)前完成初賽評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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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評審原則：評審相關行政作業由各縣(市)政府自行制訂辦理，各縣

市初賽可參考全國決賽評審原則規劃初賽評審。 

(3) 獎項類別：依據評審成績；原則評選出縣市金牌農村，縣(市)政府

可依地方需求增列銀牌、銅牌或其他獎項，由縣(市)政府自行決定，

惟縣市金牌可參選全國決賽。 

(4) 縣市初賽金牌農村數規範： 

各縣(市)政府須依報名初賽的農村總數量，決定縣市金牌農村數，

即可代表縣市參與全國決賽的農村數，最多以 3個農村社區為限，

數量對照表如下表一。 

表一、縣市初賽報名農村數與金牌農村數對照表 

報名縣市初賽農村總數 
縣市金牌農村數 

(代表縣市參選決賽農村數) 

1-30 1 

31-80 2 

81 以上 3 

(5) 初賽評審結果： 

甲、 各縣(市)政府需於 106 年 8 月 25 日(星期五)前，上活動網站提

交縣市金牌名單(附件一)以及金牌農村決賽申請書(附件二)，

紙本及光碟資料請寄至金牌農村籌備小組。 

乙、 各縣市初賽金牌獲獎名單於 106 年 8 月 18 日前公告於本競賽

選拔活動網站。 

(二) 第二階段 - 全國決賽 

1. 審查小組 

設置「審查小組」負責決賽審查工作，推派召集人及副召集人，由農

村政策及農村規劃、農村社區發展、農村景觀及美學、農村產業、傳

統藝術及文化保存、生態保育及相關領域產官學界專家組成。 

2. 決賽評審 

決賽採初審與決審兩階段審查，暫定於 106年 11月至 107年 3月期間

辦理，初審階段錄取前 20名農村進入決審為原則，若縣市金牌農村總

數不超過 20個，則直接進入決審，評審機制說明如下表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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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、全國決賽評審項目權重 

階段 審查項目 評審說明 權重(%) 

初審 

書面審查 
召開初審會議，由審查委員針對決賽申請書進

行書面資料審閱，依評審原則進行審查及評分。 
50% 

簡報面談 

參賽單位以簡報方式，針對生產、生活及生態

三面向特色，以及未來發展規劃進行說明，由

審查委員依據簡報結果評分。無法出席簡報之

單位，此項目分數以零計算。 

50% 

決審 實地評審 

採現地勘查，由審查小組實際走訪縣市初賽金

牌農村社區，依據評審原則評析社區實際發展

情況，當日行程由農村社區自行安排，須派員

導覽說明，原則應留 30分鐘座談時間，基於公

平原則，審查小組於每個參賽農村地區停留時

間不得超過 3小時。 

100% 

3. 獎項類別 

審查小組依決審綜合成績排序，總成績達 90 分以上獲選為金牌農村、

80-89 分為銀牌農村、70-79 分為銅牌農村。 

4. 得獎名單公布 

全國決賽獲獎農村名單將於頒獎典禮當日公布，同時公布於本競賽選

拔活動官方網站，頒獎典禮暫訂於 107 年 4 月期間擇日辦理。 

5. 注意事項 

(1) 參賽單位準備現地勘查參考文件及相關書面資料，請著重績效成

果的展現，執行性及過程性資料以具有關鍵影響者為宜。文件資

料一律雙面影印（刷）方式印製，如有光碟資料或線上資料者，

請備妥閱覽器材，無須另行印製。 

(2) 評審現地勘查時請勿提供與競賽無關之物品。（例如：禮品、紀念

品等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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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決賽評審原則： 

本競賽評審原則依農村社區生產、生活、生態以及未來願景與實踐共

四大面向訂定評分指標，基礎權重為 70%，考量各農村社區特色不同，參賽

單位可依各社區發展特色，分別就生產、生活、生態三大面向填寫自訂權

重占 30%，合計 100%，評分重點以各指標發展之未來性為考量，並非單純

過往績效，此視為決賽評審計分依據，各項評審指標說明及權重如下表二

所列。 

表二、全國決賽評審指標 
面向 評審項目 內容說明 權重(%) 

基

礎 

權

重 

自訂權重 

(總數不

得超過

30%) 

小計 

生產 1.產業活力的

展現 

農村社區產業發展、跨域合作轉型農企業推廣、產

業資源整合及公益性…等 

20 

  

2.產業永續性 保留或開創就業機會、社區回饋機制展現與實踐、

地產地消…等 

3.農業教育推

廣 

農業深耕教育向社會大眾推廣作為(如食農教育)、

農村之導覽、教育解說人員培訓、推動農村六級化

產業情形(如打造農村深度體驗旅遊) …等 

生活 4.生活空間與

環境特色營造 

得以發揚農村景觀及特色之生活空間營造、採用有

利產業發展，且符合環境永續之建成技術(包含建材

使用與工程技術)，重視農地農用及休耕地使用，並

考量能源使用狀況、結合農村技藝融入鄉村地景、

友善高齡者的生活環境建置、基礎設施維護與管

理、環境清潔維護(含垃圾處理方案)…等 

20 

  

5.社區組織與

活力 

社區發展組織之運作與協調、居民參與社區發展之

積極性與主動性、區域公共資源整合(如直轄市及縣

(市)政府或公所)與共享…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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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文化保存與

活化 

保存、修繕與形塑具農村風貌或地方特色之住宅及

建築物、農村文化或地方技藝傳承與推廣的積極作

法、在地特殊農業文化遺產（如各類農業景觀、村

史調查與推動、土地利用系統、農具、農業動植物、

農業知識、農業技術以及地方農業民俗等）的保存

與維護…等 

7.青年參與 青年人力(20-45歲)、團體參與農業或社區發展等 

8.老人照護 農村社區老人照護具體作為，如健康關懷、生活照

護、休閒活動…等 

生態 9.農業生物多

樣性 

營造複合式農村生態系的實踐，人與自然之和諧共

處，如里山倡議…等 

20 

  

10.生態資源

保育與特色發

展 

社區居民之生態學習、推廣及自主行動、社區發展

規劃響應節水節能，如推動雨水回收、綠能光電智

慧農村、注重綠色環保，改善社區環境(如垃圾與農

業廢材再利用情形、推動綠保標章、生物炭等) …

等 

11.友善耕作 考量環境永續性及自然和諧共存之農耕方式…等 

願景

與 

實踐 

12.未來發展

規劃 

社區未來發展願景，以及理想落實機制與規劃 10  10 

權重總計(%) 70 30 1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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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決賽獎勵： 

(一) 獲獎農村獎勵 

1. 各獎項獎勵內容： 

獲獎單位 獎勵與義務內容 

金牌農村 

1. 榮譽標章乙座、得獎證書乙紙、農村發展獎勵金五十萬元整。 

2. 參與農村發展國際培訓計畫，全額補助 2 名，可自費參加名額 1 名。 

3. 得優先參加主辦單位安排之行銷推廣活動。 

銀牌農村 

1. 榮譽標章乙座、得獎證書乙紙、農村發展獎勵金三十萬元整。 

2. 參與農村發展國際培訓計畫，全額補助 1 名，可自費參加名額 1 名。 

3. 得優先參加主辦單位安排之行銷推廣活動。 

銅牌農村 

1. 榮譽標章乙座、得獎證書乙紙、農村發展獎勵金二十萬元整。 

2. 參與農村發展國際培訓計畫，全額補助 1 名，可自費參加名額 1 名。 

3. 得優先參加主辦單位安排之行銷推廣活動。 

2. 農村發展國際培訓計畫 

(1) 培訓計畫內容包含：德國優質農村參訪交流、締交國際姐妹村…

等農村發展相關培訓行程。 

(2) 由獲獎農村推薦名單，如被推薦人無法配合主辦單位安排之行程

而致未能成行者，視同放棄培訓資格。 

八、 得獎義務： 

獲獎農村及其縣(市)政府應積極配合本計畫相關之頒獎典禮出席、觀摩

活動等各項宣傳活動，以有效傳播農村再生標竿經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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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注意事項： 

(一) 第一屆金牌農村競賽全國賽獲選為金牌農村之參賽範圍及參賽單位，須

暫停參加第二屆競賽，於第三屆起始得再參加選拔。 

(二) 主辦單位得自由免費運用獲獎農村及其縣(市)政府提供之實物、影像及

說明等相關資料，作為展覽、宣傳、攝影及出版等用途，參選資料原則

不退還。 

(三) 請參賽單位務必詳實填寫各報名表內容，若資料提供不全，將影響評審

成績，如獲通知補件應於期限內補正，逾期未補正者視為資格不符。 

(四) 未入選之參賽單位不另行通知或退還報名資料，報名資料請自行備份留

存。 

(五) 參賽單位須遵守著作財產權相關規定，包括報名資料及相關附件資料等，

不得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，所提報之成果數據，應為真實，不得任意

增減。若於參賽過程中，發現參賽單位提供之資料，有侵害他人權益或

提報不確數據者，經查證屬實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；評審結

束後如發現上開情事或資格認定如有爭議，主辦單位有權宣告獲獎農村

資格不符，並可保留獎勵直至爭議解決，所有法律責任由參賽單位自負，

不得異議。 

(六) 主辦單位對活動相關規定、日期保有修改與最終解釋權，如有未盡事宜，

主辦單位得視實際狀況酌情修改，並另行公告於網路，不另以書面通

知。 

(七) 金牌農村籌備小組連絡人相關資訊，將另行公告於本競賽選拔活動網站

(www.gvm.com.tw/event/ruralvillagecompetition)。 

 


